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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本地和海外法定機構的會議安排其他本地和海外法定機構的會議安排其他本地和海外法定機構的會議安排其他本地和海外法定機構的會議安排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在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四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當局向

委員簡介了 1 9 個本地法定機構的會議安排，以及美國、英國和

澳洲等海外國家的公開會議做法。委員建議當局把地產代理監

管局納入研究範圍內，並要求當局就這個題目擬備一份文件。

本地法定機構本地法定機構本地法定機構本地法定機構

2 . 當局研究了 2 0 個本地法定機構的會議安排。附件載列

的一覽表概述各條條例的有關條文，並提供有關這些法定機構

的主席、成員和會議法定人數的資料。

3 . 在這 2 0 條條例中，大部分（ 1 7 條）並無明文規定有關

法定機構的會議須公開進行。三個例外的法定機構分別為行政

上 訴 委 員 會 、 地 產 代 理 監 管 局 和 個 人 資 料 （ 私 隱 ） 諮 詢 委 員

會，其所有與聆訊或研訊有關的會議，均須公開進行。

4 . 在 法 例 沒 有 規 定 其 會 議 須 公 開 進 行 的 1 7 個 法 定 機 構

中 ， 大 部 分 ( 1 3 個 ） 均 沒 有 利 用 行 政 措 施 ， 將 其 會 議 公 開 進

行。四個例外的法定機構為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其會

議將自二零零零年五月起公開進行）、香港藝術發展局（部分

會議是公開進行的）、香港房屋委員會和醫院管理局（這兩個

機構只有全體成員會議才會公開進行）。

海外國家的經驗海外國家的經驗海外國家的經驗海外國家的經驗

5 . 美國有一條《公開會議法》，規定公共機構的所有會議

均須公開讓公眾旁聽。這條法例適用於各州和各州轄下各市的

所有議會和委員會，包括這些機構的小組委員會。這表示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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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會 和 規 劃 議 會 的 會 議 亦 受 這 條 法 例 所 管 限 。 在 公 開 會 議

上，公眾有機會對委員會考慮的事項發表意見，但必須遵守委

員會主席訂立的合理規則。不過，《公開會議法》確認在某些

情況下，即使會議以非公開形式進行，亦不會損害公眾利益。

因此，它載有條文，容許議會按照法例載列的具體理由，舉行

「行政會議」。這類情況的其中一個例子，是討論機構在購買

或銷售房地產方面的議價或訴訟策略。

6 . 英國的規劃法例（例如英格蘭和威爾斯的《城市及鄉村

規劃法》）與澳洲的規劃法例（例如新南威爾斯的《環境規劃

及評估法》）非常相似。這兩條法例均有條文規定，在聆聽就

地方圖則提出的反對和意見時，必須舉行公開研訊。所有這類

研訊均會公開讓公眾旁聽。至於規劃申請，大部分由地區規劃

當局（即地區或地方議會）決定。不過，對地方或州有重大影

響的重要規劃申請會交由大臣或部長決定，而影響輕微的規劃

申 請 ， 則 由 公 職 人 員 根 據 轉 授 權 力 決 定 。 根 據 這 兩 個 國 家 的

《地方政府法》規定，除特殊情況外，所有議會和其委員會的

會議均須公開讓公眾旁聽。這類特殊情況的其中一個例子，是

討論有關某人的經濟或業務的資料，或討論機密的商業資料。

政府的意見政府的意見政府的意見政府的意見

7 . 我們應充分顧及本港的情況，審慎考慮外國的經驗是否

完全適用於香港。儘管政府鼓勵在可能情況下，委員會和法定

機 構 的 會 議 應 公 開 進 行 ， 但 有 些 機 構 處 理 的 事 宜 可 能 涉 及 機

密、商業或市場敏感的資料。城市規劃委員會考慮規劃申請的

工作便屬於這個範疇。

8 . 政府會在委員會完成審議整條條例草案後，考慮委員就

上述事項提出的建議。

規劃署

二零零零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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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條 例 就 法 定 機 構 主 席 的 委 任 和 會 議 的 進 行 形 式 訂 立 的 規 定不 同 條 例 就 法 定 機 構 主 席 的 委 任 和 會 議 的 進 行 形 式 訂 立 的 規 定不 同 條 例 就 法 定 機 構 主 席 的 委 任 和 會 議 的 進 行 形 式 訂 立 的 規 定不 同 條 例 就 法 定 機 構 主 席 的 委 任 和 會 議 的 進 行 形 式 訂 立 的 規 定

法定機構／組織法定機構／組織法定機構／組織法定機構／組織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主 席 是 否 須主 席 是 否 須主 席 是 否 須主 席 是 否 須

是 公 職 人 員是 公 職 人 員是 公 職 人 員是 公 職 人 員

有 沒 有 規 定有 沒 有 規 定有 沒 有 規 定有 沒 有 規 定

會 議 須 公 開會 議 須 公 開會 議 須 公 開會 議 須 公 開

進 行進 行進 行進 行

會 議 有 沒 有 公 開會 議 有 沒 有 公 開會 議 有 沒 有 公 開會 議 有 沒 有 公 開

進 行進 行進 行進 行

成 員 人 數成 員 人 數成 員 人 數成 員 人 數 會 議 法 定 人 數會 議 法 定 人 數會 議 法 定 人 數會 議 法 定 人 數

行政上訴委員會 行 政 上 訴 委

員 會 條 例

(第 4 4 2章 )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除 特 殊 情 況

外 ， 上 訴 聆

訊 須 公 開 進公 開 進公 開 進公 開 進

行行行行 (第 1 7條 )

依 規 定 公 開 聆 訊依 規 定 公 開 聆 訊依 規 定 公 開 聆 訊依 規 定 公 開 聆 訊 主 席 + 1111 名 或 1111 名 以 上名 以 上名 以 上名 以 上

的 副 主 席 +由 一 批 人

組 成 的 小 組 (第 6條 )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機 場 管 理 局 機 場 管 理 局

條 例 (第 4 8 3

章 )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沒 有 主 席 + 行 政 總 監 ( 當

然 成 員 ) + 8888至 1 51 51 51 5名 其

他 成 員，但 管 理 局 成

員 中 的 公 職 人 員 人

數 不 得 多 於 成 員 中

的 不 屬 公 職 人 員 人

士 的 人 數 ( 第

3 ( 3 ) ( a )條 )

半 數半 數半 數半 數 成 員 ( 包 括

主 席 及 行 政 總

監 ) ， 其 中 最 少

須 有 2222 名 公 職 人

員 及 2222 名 不 屬 主

席 、 行 政 總 監 或

公 職 人 員 的 成

員 (第 1 1 ( 8 ) )條

古物諮詢委員會 古 物 及 古 蹟

條 例 ( 第 5 3

章 )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沒 有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不 得 少 於 半 數半 數半 數半 數

成 員 ( 第 1 7 ( 4 )

條 )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 第 2 0 8

章 )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自 二 零 零 零 年 五

月 後，會 議 公 開 進公 開 進公 開 進公 開 進

行行行行

總 監 +不 少 於 1 01 01 01 0名 其

他 委 員，其 中 不 少 於

5555 名 須 為 公 職 人 員

(第 5 ( 2 )條 )

5555 名 委 員 ( 第

5 ( 5 )條 )



DiskD/BillsC-Chairman(C).doc
2

法定機構／組織法定機構／組織法定機構／組織法定機構／組織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主 席 是 否 須主 席 是 否 須主 席 是 否 須主 席 是 否 須

是 公 職 人 員是 公 職 人 員是 公 職 人 員是 公 職 人 員

有 沒 有 規 定有 沒 有 規 定有 沒 有 規 定有 沒 有 規 定

會 議 須 公 開會 議 須 公 開會 議 須 公 開會 議 須 公 開

進 行進 行進 行進 行

會 議 有 沒 有 公 開會 議 有 沒 有 公 開會 議 有 沒 有 公 開會 議 有 沒 有 公 開

進 行進 行進 行進 行

成 員 人 數成 員 人 數成 員 人 數成 員 人 數 會 議 法 定 人 數會 議 法 定 人 數會 議 法 定 人 數會 議 法 定 人 數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條 例 ( 第

2 1 6章 )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沒 有 主 席 + 副 主 席 + 不 超

過 2 02 02 02 0名 其 他 委 員 (第

6 ( 1 )條 )

1 11 11 11 1 名 委 員 ( 第

7 ( 2 ) ( a )條 )

地 產 代 理 監 管

局

地 產 代 理 條

例 ( 第 5 1 1

章 )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除 特 殊 情 況

外，研 訊 須 公研 訊 須 公研 訊 須 公研 訊 須 公

開 進 行開 進 行開 進 行開 進 行

依 規 定 公 開 研 訊依 規 定 公 開 研 訊依 規 定 公 開 研 訊依 規 定 公 開 研 訊 主 席 + 副 主 席 + 不 多

於 1 81 81 81 8名 其 他 成 員，包

括 從 事 地 產 代 理 工

作 的 個 人 ( A 類 別 人

士 )； 看 來 是 具 地 產

代 理 工 作 知 識 的 個

人 ( B類 別 人 士 )； 及

看 來 是 適 合 獲 委 任

的 個 人 ( C 類 別 人

士 )。 監 管 局 的 成 員

當 中，不 少 於 一 半 的

成 員 (不 包 括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 須 為 C 類 別

人 士，而 其 他 成 員 則

應 盡 可 能 平 均 由 A及

B類 別 人 士 組 成 。

不 得 少 於 監 管

局 的 成 員 ( 包 括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 不 論 其 是 否

出 席 ) 的 半 數半 數半 數半 數

(附 表 第 9段 )

外 匯 基 金 諮 詢

委 員 會

外 匯 基 金 條

例 (第 6 6章 )

由 財 政 司 司

長 出 任 當 然

主 席 ( 第

3 ( 1 )條 )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沒 有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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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機構／組織法定機構／組織法定機構／組織法定機構／組織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主 席 是 否 須主 席 是 否 須主 席 是 否 須主 席 是 否 須

是 公 職 人 員是 公 職 人 員是 公 職 人 員是 公 職 人 員

有 沒 有 規 定有 沒 有 規 定有 沒 有 規 定有 沒 有 規 定

會 議 須 公 開會 議 須 公 開會 議 須 公 開會 議 須 公 開

進 行進 行進 行進 行

會 議 有 沒 有 公 開會 議 有 沒 有 公 開會 議 有 沒 有 公 開會 議 有 沒 有 公 開

進 行進 行進 行進 行

成 員 人 數成 員 人 數成 員 人 數成 員 人 數 會 議 法 定 人 數會 議 法 定 人 數會 議 法 定 人 數會 議 法 定 人 數

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 屋 條 例

(第 2 8 3章 )

主 席 須 不 是須 不 是須 不 是須 不 是

公 職 人 員公 職 人 員公 職 人 員公 職 人 員

( 第 3 ( 3 ) ( a )

條 )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房 屋 委 員 會 全 體

會 議 公 開 進 行公 開 進 行公 開 進 行公 開 進 行 (但

轄 下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不 公 開 )

房 屋 署 署 長 +其 他 非

公 職 人 員 的 成 員 +不

超 過 3333名 為 公 職 人 員

的 成 員 (第 3 ( 2 )條 )

9999 名 成 員 ( 第

3 ( 6 )條 )

香港藝術發展局 香 港 藝 術 發

展 局 條 例

(第 4 7 2章 )

並無明文規定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發 展 局 全 體 會 議

部 分 公 開 進 行部 分 公 開 進 行部 分 公 開 進 行部 分 公 開 進 行

主 席 + 副 主 席 + 1 61 61 61 6 名

其 他 成 員 ( 其 中 9 名

由 行 政 長 官 指 明 的

有 關 藝 術 範 疇 的 團

體 提 名 ) +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和 教 育 署 署

長 (第 3 ( 3 )條 )

半 數半 數半 數半 數 成 員 ( 附 表

第 5段 )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法 團 條 例

(第 1 0 5 9章 )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沒 有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外 匯 基 金 條

例 (第 6 6章 )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沒 有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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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機構／組織法定機構／組織法定機構／組織法定機構／組織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主 席 是 否 須主 席 是 否 須主 席 是 否 須主 席 是 否 須

是 公 職 人 員是 公 職 人 員是 公 職 人 員是 公 職 人 員

有 沒 有 規 定有 沒 有 規 定有 沒 有 規 定有 沒 有 規 定

會 議 須 公 開會 議 須 公 開會 議 須 公 開會 議 須 公 開

進 行進 行進 行進 行

會 議 有 沒 有 公 開會 議 有 沒 有 公 開會 議 有 沒 有 公 開會 議 有 沒 有 公 開

進 行進 行進 行進 行

成 員 人 數成 員 人 數成 員 人 數成 員 人 數 會 議 法 定 人 數會 議 法 定 人 數會 議 法 定 人 數會 議 法 定 人 數

香 港 生 產 力 促

進 局

香 港 生 產 力

促 進 局 條 例

(第 1 1 1 6章 )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沒 有 不 多 於 2 32 32 32 3名 成 員 (其

中 1 人 為 主 席 + 不 多

於 1 71 71 71 7 人 獲 委 任 代 表

管 理、勞 工 及 專 業 或

學 術 界 的 利 益 +不 多

於 5555人 為 公 職 人 員 )

半 數半 數半 數半 數 成 員 ( 第

1 1 ( 3 )條 )

香港工業 公司 香 港 工 業

公 司 條 例

(第 2 0 9章 )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沒 有 主 席 +總 裁 + 9999名 其 他

成 員 ， 其 中 不 多 於 4444

名 為 公 職 人 員 ( 第

7 ( 1 )條 )

4444 名 成 員 ( 第

8 ( 1 )條 )

香港貿易發展局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條 例

(第 1 1 1 4章 )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沒 有 主 席 + 8888 名 當 然 成 員

(包 括 有 關 團 體 的 主

席、工 商 局 局 長 和 政

府 新 聞 處 處 長 ) + 4444名

由 有 關 團 體 提 名 的

成 員 + 6666 名 其 他 成 員

(第 1 1 ( 1 )條 )

9999 名 成 員 ( 第

1 4 ( 3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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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機構／組織法定機構／組織法定機構／組織法定機構／組織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主 席 是 否 須主 席 是 否 須主 席 是 否 須主 席 是 否 須

是 公 職 人 員是 公 職 人 員是 公 職 人 員是 公 職 人 員

有 沒 有 規 定有 沒 有 規 定有 沒 有 規 定有 沒 有 規 定

會 議 須 公 開會 議 須 公 開會 議 須 公 開會 議 須 公 開

進 行進 行進 行進 行

會 議 有 沒 有 公 開會 議 有 沒 有 公 開會 議 有 沒 有 公 開會 議 有 沒 有 公 開

進 行進 行進 行進 行

成 員 人 數成 員 人 數成 員 人 數成 員 人 數 會 議 法 定 人 數會 議 法 定 人 數會 議 法 定 人 數會 議 法 定 人 數

醫 院 管 理 局 醫 院 管 理 局

條 例 (第 1 1 3

章 )

主 席 須 不 是須 不 是須 不 是須 不 是

公 職 人 員公 職 人 員公 職 人 員公 職 人 員

( 第 3 ( 3 ) ( a )

條 )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管 理 局 的 全 體 會

議 公 開 進 行公 開 進 行公 開 進 行公 開 進 行

主 席 + 不 超 過 3333 名 為

公 職 人 員 的 成 員 +不

超 過 4444名 主 要 行 政 人

員 +不 超 過 2 32 32 32 3名 不 是

公 職 人 員 的 其 他 成

員 (第 3 ( 3 )條 )

半 數半 數半 數半 數 成 員 ， 但 不

少 於 1 01 01 01 0 人 (附 表

3第 8段 )

九 廣 鐵 路 公 司 九 廣 鐵 路 公

司 條 例 ( 第

3 7 2章 )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沒 有 主 席 + 4444至 8888名 其 他 成

員 (第 3 ( 2 )條 )

5555名 成 員 (附 表 1

第 9段 )

土 地 發 展 公 司 土 地 發 展 公

司 條 例 ( 第

1 5章 )

主 席 須 不 是須 不 是須 不 是須 不 是

公 職 人 員公 職 人 員公 職 人 員公 職 人 員

( 第 3 ( 2 ) ( a )

條 )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沒 有 主 席 +總 裁 +不 少 於 5555

名 不 是 公 職 人 員 的

其 他 成 員 + 不 多 於 3333

名 為 公 職 人 員 的 其

他 成 員

6666名 成 員 (附 表 1

第 9段 )

地 下 鐵 路 公 司 地 下 鐵 路 公

司 條 例 ( 第

2 7 0章 )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沒 有 主 席 +董 事 總 經 理 + 4444

至 8888 名 其 他 成 員 ( 第

4 ( 1 )條 )

5555 名 成 員 ( 第

5 ( 1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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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機構／組織法定機構／組織法定機構／組織法定機構／組織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主 席 是 否 須主 席 是 否 須主 席 是 否 須主 席 是 否 須

是 公 職 人 員是 公 職 人 員是 公 職 人 員是 公 職 人 員

有 沒 有 規 定有 沒 有 規 定有 沒 有 規 定有 沒 有 規 定

會 議 須 公 開會 議 須 公 開會 議 須 公 開會 議 須 公 開

進 行進 行進 行進 行

會 議 有 沒 有 公 開會 議 有 沒 有 公 開會 議 有 沒 有 公 開會 議 有 沒 有 公 開

進 行進 行進 行進 行

成 員 人 數成 員 人 數成 員 人 數成 員 人 數 會 議 法 定 人 數會 議 法 定 人 數會 議 法 定 人 數會 議 法 定 人 數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 局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條 例

(第 4 8 5章 )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沒 有 不 少 於 1 01 01 01 0名 董 事，其

中 不 少 於 4444名 董 事 須

是 執 行 董 事，其 他 董

事 須 是 非 執 行 董

事 。 在 非 執 行 董 事

中 ， 至 少至 少至 少至 少 1111 名 但 不 多名 但 不 多名 但 不 多名 但 不 多

於於於於 2222名名名名 董 事 須 是 代 表

參 與 僱 主 的 利 益 的

人 ， 以 及 至 少至 少至 少至 少 1111 名 但名 但名 但名 但

不 多 於不 多 於不 多 於不 多 於 2222名名名名 董 事 須 是

代 表 有 關 僱 員 的 利

益 的 人 (第 6 A條 )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個 人 資 料 ( 私

隱 ) 諮 詢 委 員

會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條 例

(第 4 8 6章 )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除 特 殊 情 況

外 ，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專 員

為 調 查 的 目

的 而 進 行 的

聆 訊 須 公 開公 開公 開公 開

進 行進 行進 行進 行 ( 第

4 3 ( 2 )條 )

依 規 定 公 開 聆 訊依 規 定 公 開 聆 訊依 規 定 公 開 聆 訊依 規 定 公 開 聆 訊 主 席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專 員 ) + 4444 至 8888 名 其 他

成 員，其 中 最 少 須 有

1111 名 具 備 5年 或 5年 以

上 的 處 理 資 料 的 經

驗，以 及 公 職 人 員 不

得 多 於 1111 名 (第 1 1 ( 2 )

條 )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